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庆市城市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完善城市步行

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改善城市绿色出行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现就开展人行道净化和自行

车专用道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

要求，聚焦群众步行和自行车出行“走不通、不安全、不舒适”等突出问题，坚持以人为本、

统筹实施，坚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坚持创新机制、形成合力，开展人行道净化专项行动，

推动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切实改善绿色出行环境，使人民群众走得通畅、走得安全、走得舒

适。 

 

  二、开展人行道净化专项行动 

 

  （一）确保人行道连续畅通。 

 

  清理占道行为。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全面清理违法占道行为。

严控机动车占道停放，严管在人行道上施划机动车停车位，已经施划的机动车停车位要充分

研究论证，确有必要的要加强规范管理，影响通行的要坚决取消。规范设置人行道上的自行

车停放点，合理确定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规模和停放区域，定期清运地铁出入口等重点区

域损坏、废弃的租赁自行车。重点整治餐饮店、洗车店等沿街商户的违法占道经营行为，规

范流动摊点经营行为。 

 

  保障通行空间。完善人行道网络，打通断头道路，连接中断节点，优化过街设施，提高

通达性，顺畅连通学校、幼儿园、医院、商场、菜市场、体育场、车站、公园和广场等。拓

宽过窄人行道，保障改造后的人行道宽度不低于 2米。推广使用下沉式井盖，使井盖表面与

人行道铺装保持一致。完善人行道上盲道等无障碍设施，保障连续、畅通。 

 

  （二）确保人行道通行安全。 

 

  完善安全措施。尽量避免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共板设置，确需共板设置的，要采取安全

隔离措施，防止行人和非机动车出行冲突。合理设置必要的隔离护栏、隔离墩、阻车桩等设

施，推广应用电子监控设备，阻隔车辆进入人行道行驶。人行道上行道树树池表面应与人行

道平顺，不符合要求的要予以改造。加强人行道上方牌匾、灯箱等悬挂物管理，防止发生坠

落事故。 



 

  加强管养维护。严格执行《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加强人行道设施日常巡查和管理养

护，及时排查和消除设施破损、路面坑洼、井盖缺失沉陷等安全隐患。统筹人行道地下管线

建设，避免短期内重复开挖和长期占用人行道。建立健全城市道路破损举报、受理和处置工

作机制，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三）确保人行道通行舒适。 

 

  规范路面设施。加强人行道上各类设施管理，严重影响行人通行的设施要立即予以处置，

闲置和废弃的设施要予以归并和拆除，不符合节约道路空间要求的设施要逐步规范。推行“多

杆合一”“多箱合一”“多井合一”，集约设置人行道上各类杆体、箱体、地下管线等，逐步将

人行道上各类设施有序布置在设施带中。推动人行道上方电力、通信等架空线入地，清理空

中“蜘蛛网”。 

 

  改善步行环境。人行道路面铺装要选择耐磨、透水、防滑的材料，不得使用易滑石材等

材料。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选择道路铺装面板尺寸，尽量减少面板拼缝，确保人行道铺装

平整度。推动人行道周边口袋公园、迷你花园等建设，有条件的区域适当配置休憩设施、雕

塑小品等，提升人行道空间品质。采用满足步行要求的照明方式，消除暗区盲点，改善人行

道夜间照明。 

 

  三、推动自行车专用道建设 

 

  （一）科学规划自行车专用道。依据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衔接城市轨道交通、公共

交通等专项规划，科学编制自行车专用道规划，构建连续、通畅、安全的自行车专用道网络。

在市政道路红线内设置自行车专用道，有效串联重要商业区、大型居住区、集中办公区、城

市公园等，满足群众短途通勤和接驳公共交通的需求。因地制宜规划路权专有、封闭隔离、

快速通行的独立自行车专用道。依托城市绿道，规划以休闲、游憩、健身为主要功能的自行

车专用道。 

 

  （二）统筹建设自行车专用道。以群众实际出行需求和意愿为导向，依据自行车专用道

规划，结合城市道路建设和改造计划，成片、成批、成网统筹建设自行车专用道。自行车专

用道可采用绿化带、护栏等形式与机动车道隔离。独立自行车专用道可根据实际选择地面、

高架或地下等建设形式，合理配置出入口和停车点，安装必要的安全围护设施，保障道路坡

度的平缓，确保骑行安全快捷顺畅。依托绿道建设的自行车专用道要按照生态优先、适地适

树、地域特色的原则，营造环境优美、体现文化特色的骑行环境，并配套建设具备休憩、交

通换乘、综合服务等功能的设施。 

 

  （三）强化自行车专用道管理。制定加强自行车专用道管理的制度措施，建立健全多部

门协同管理的工作机制。严格整治违规停放机动车和摆放设施设备等非法占用自行车专用道

的行为，严禁挤占自行车专用道拓宽机动车道，保障自行车专用道有效通行宽度。完善自行

车专用道的标识、监控系统，禁止机动车进入自行车专用道，保障自行车路权。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要指导各市（县）

明确牵头单位，加强部门协调，主动沟通公安、交通等部门，建立健全多部门协调推动人行

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的工作机制。要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协商，发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绿色出

行环境。 

 

  （二）用好综合平台。各地要依托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

等综合平台，将人行道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管理信息实时接入平台，加强分析研判，及时

发现和处置群众步行和自行车出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三）开展试点示范。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要在本行政区域内

每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选择 3－5 个区域开展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试点。试点区域

要聚焦中心城区主要道路，医院、学校、图书馆、市民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周边，群众生活

休闲、购物旅游、集中居住场所等重点区域。有条件的城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建设独立自行车

专用道示范项目，探索创新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四）强化督促指导。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各城

市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的跟踪调度和督促指导，结合城市体检评估，查找问

题和短板，制定整改措施，确保工作落到实处。我部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

评估评价，对于工作成效明显的城市，在申报联合国人居奖、中国人居环境奖、国家园林城

市时，予以优先考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 年 1 月 3 日 

 

  （本资料仅供参考，请以正式文本为准） 

 


